
关于《江岸区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

2024年9月13日，江岸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江岸区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岸政办〔2024〕37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开启为期4年的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现就《实施方案》主要内容作如下解读。
一、出台背景和依据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工作部署，自然资源部于2023年9月6日印发《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71号），按照“人口净流入、新增空间有限、产业发展用地矛盾突出、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城市”的标准，选取了包含武汉市在内的43个城市开展为期4年的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政办〔2023〕121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为有效推动试点工作开展，结合我区实际，组织编制《实施方案》，细化了实施范围、工作目标、试点任务、实施步骤、保障措施等内容。
二、本次试点的范围
遵循“局部试点、全面探索、封闭运行、结果可控”要求，对于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功能不合理，设施落后、环境差乱等低效用地，分类型、有重点地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重点推动城市更新重点片区改造提升、工业用地盘活利用，推进符合条件的城中村开展改造，解决已改造城中村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三、本次试点的目标
到2027年，全面推进18项改革试点任务，探索推动低效用地再开发，打造一批高品质示范项目，推进形成具有带动引领作用的再开发模式，促进全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效率进一步提高，城市功能和品质进一步提升。
四、本次试点的主要任务
将我市《通知》要求的规划统筹、收储支撑、政策激励、基础保障等4个方面21项试点任务，结合我区实际落实为18项任务，具体如下： 
（一）规划统筹。配合市级编制中心城区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和空间单元详细规划，加强规划统领。根据规划做好项目谋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引导有序实施。完善规划统筹平衡、容积率奖励等激励政策。
（二）收储支撑。推进综合片区改造，探索政企合作、企企合作等多元主体，以连片开发、整治提升等多种途径因地制宜推进改造，探索自然资源储备、不动产储备，拓展储备内涵。通过整合财政既有资金、争取上级政策资金以及吸纳社会资金等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完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和补偿安置实施细则，促进改造实施。
（三）政策激励。提出增加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推进保留建筑盘活利用、促进工业用地转型升级、鼓励土地立体开发混合利用、优化改造程序、拓展供应规则、降低改造成本、探索置换政策等8个方面政策，强化政策创新支撑。
（四）基础保障。提出调查认定和上图入库、做好不动产登记、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3个方面保障措施，强化底数、权属等方面支撑。
五、《实施方案》主要特点
（一）全面覆盖，突出重点。面向“城镇+乡村”全区域全要素开展试点，重点聚焦城市更新、工业园区提升和城中村改造，并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消化处置等相关专项工作做好衔接。
（二）凝心聚力，协同推进。一是形成组织合力。将试点任务细化为18项重点任务清单分解至各部门，明确职责，将自然资源管理由“一家管、大家用”转变到落实共同责任上来。二是汇聚政策合力。在守底线的基础上，用足用好《通知》给出的资金、规划、土地等创新政策，并进一步打通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改革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
[bookmark: _GoBack]（三）探索创新，助力发展。在全面落实试点任务基础上，结合我区改造中的难点、堵点探索创新。一是推动有限城市空间保值增值。通过探索存量建筑用途转换政策、5年过渡期政策以及文物保护建筑等保留建筑再利用新路径，让城市沉寂的存量房产资源再现生机和活力。二是促进工业转型升级。通过“工业上楼”、复合功能转换联动改造、分割转让、“控地价、竞税收”等综合评价出让举措，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助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